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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場書 

 香港主婦聯盟堅決反對「長者生活津貼」設審查制度！ 

    家庭主婦為養育子女放下有薪酬的工作，成為無酬家務勞動者，為家庭、社會作出貢獻，積蓄都

為家庭、為培育子女奉獻，令退休生活無保障。 

    長者生活津貼金額不足：香港主婦聯盟認為長者生活津貼金額$2200，根本不足以應付長者日常

生活開支； 

    不應設審查制度：如同有審查制度的綜援一樣，變相鼓勵把家庭關係分解；如要獲批，長者便

要獨居及子女簽署「衰仔紙」，違反政府鼓勵市民建立和諧家庭的原意。更變相鼓勵年青人缷去回饋

父母養育之恩的傳統美德、鼓勵無責任感、鼓勵不應養成儲蓄的良好習慣。政府表示「長者生活津貼」

為「敬老」福利政策，如設有審查制度豈有敬老之意？ 

    女性長者人口：女性長者在長者人口上佔超過一半，而且壽命較長。65 歲以上家庭主婦在以家

庭為單位的審查制度下，不能受惠。 

    香港主婦聯盟認為：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」才能給予家庭主婦晚年生活尊嚴和退休保障；政府應

儘快作公眾諮詢，訂立長遠退休保障制度應對人口急速老化問題。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方案」已經香

港主婦聯盟(2012)、理工大學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(2011 及 2012)、社會服務聯會進行的民意問卷

調查顯示社會已有共識，政府應重視民意所在，不應視有審查制度的長者生活津貼為養老、敬老及扶

貧的長遠措施。 

   

     


